
資料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法官及司法人員醫療保險津貼  

目的  

 本文件告知委員有關司法機構對實施法官及司法人員醫療保險

津貼的意見，以及若干措施以助法官及司法人員解決在選覓切合其需

要的醫療保險計劃以申請發還醫療保險津貼時遇到的困難。  

背景  

2 .  我們在題為《法官及司法人員服務條件檢討》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1 中，告知委員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法官及司法人員五

個範疇的服務條件 2會予以改善。在醫療及牙科福利方面，司法機構指

出，各級法院的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均反映醫療服務不足。鑑於大部

分法官及司法人員都是中年後才加入司法機構，充足的醫療服務是合

資格應徵者加入各級法庭的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因素。  

3 .  因應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意見，其中一項改善建議是提供一項名

為醫療保險津貼的應課稅實報實銷新津貼，以補足衞生署及醫院管理

局現時提供的醫療及牙科福利。在該項津貼計劃下，所有現職法官及

司法人員及其合資格受供養人士 3可從市場上挑選切合其具體需要的

                                                           
1   檔 案編號 ： C S O / A D M  C R  2 / 3 2 2 2 / 8 8。  

2 包 括房屋 福利、醫療 及 牙科福 利、本 地教育 津貼、司法人 員服飾 津貼，以及 就

休 假外遊 所提供 的交通 服 務 。  

3 合 資格受 供養人 士指配 偶及 ( i ) 1 9 歲以 下或 ( i i ) 1 9 歲 或以 上但未滿 2 1 的 的 未 婚

子 女 (包 括父母 已離婚／ 依法分 居子女、繼子 女、領養 子女及 非婚 生子女 )；上

文 第 ( i i )項 適 用 的 子 女 必 須 正 在 接 受 全 日 制 教 育 或 全 日 制 職 業 訓 練 ， 或 由 於 身

體 衰弱或 精神欠 妥而倚 賴有關 人員供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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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純醫療保險計劃 4，並按他們可享有的醫療保險津貼額 5獲發還保

費。醫療保險津貼額在每年四月一日，參考截至上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止過去 1 2 個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  

實施醫療保險津貼  

4 .  司法機構表示，法官及司法人員服務條件的各項改善措施雖然

大致順利推行，但在實施醫療保險津貼方面遇到若干困難。司法機構

處理法官及司法人員就醫療保險津貼提出的申請和查詢時獲悉，不少

法官及司法人員難以從市場選覓不含住院現金福利成分的醫療保險計

劃。至於已購醫療保險計劃 (有些投保多年 )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則表

示保險公司拒絕從其計劃剔除該成分。司法機構認為，如果包含住院

現金福利成分的醫療計劃不獲發還保費，則市場上切合法官及司法人

員需要的可選購醫療計劃將會大減。  

5 .  司法機構表示，這規定在他們看來既超乎所需也不公平；對於

已購 (有些投保多年 )屬醫療性質但包含住院現金福利成分的醫療計劃

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尤以為然。為求符合申請發還醫療保險津貼的資

格，他們或須終止現有計劃，另購不含該成分的新計劃。如此，他們

極可能因為年齡及驗身合格規定而確實難以購買合適的醫療計劃。此

外，如果另購新計劃，除保費可能大幅增加外，計劃所涵蓋的保障亦

會受更多不承保項目所限。  

 

                                                           
4 純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指 不 含 任 何 非 醫 療 成 分 (例 如 人 壽 、 儲 蓄 、 投 資 相 連 或 住 院 現

金 福利 )的醫療 保障計劃 。  

5 初 步津貼 額如下 ：  

6 0 歲 及 以 上 ：  5 3 , 6 9 0 元  

5 5 至 6 0 歲 以下 ：  4 4 , 2 0 0 元  

5 0 至 5 5 歲 以下 ：  3 6 , 8 0 0 元  

4 5 至 5 0 歲 以下 ：  3 0 , 9 8 0 元  

4 5 歲 以下 ：  2 2 , 9 4 0 元  

受 供養子 女 ：  1 9 , 3 0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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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推行醫療保險津貼計劃的目的，在於向法官及司法人員發還購

買醫療保險的實際保費，以補足他們現時享有的醫療及牙科福利。司

法機構表示，他們知悉並贊成該計劃的原則，即法官及司法人員不應

因醫療保險津貼而得到實際的住院現金福利。考慮到法官及司法人員

所面對的實際困難，司法機構建議而政府亦同意以務實的方法解決此

事。  

7 .  具體而言，包含住院現金福利成分的醫療保險計劃會獲發還醫

療保險津貼，以及如果有關人員符合資格，便要申請住院現金福利，

但所得福利並非由法官及司法人員及其受供養人士保存，而是交還政

府。如此，政府既無財政損失，法官及司法人員及其受供養人士亦不

會享有因醫療保險津貼計劃而得的任何住院現金福利。司法機構會規

定，法官及司法人員及其受供養人士如已就包含住院現金福利成分的

醫療保險計劃獲發還醫療保險津貼，必須申請住院現金福利並將所得

現金交還政府。同一原則和安排應適用於所有法官及司法人員，不論

他們以現有計劃抑或另購的新計劃申請發還醫療保險津貼。否則，對

需要購買新計劃的法官及司法人員來說，可供選擇而又最切合其需要

的計劃將會大減。有關安排的生效日期，將追溯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一

日，以便已購買包 含住院現金福利成分的醫療計劃的法官及司法人

員，可申請發還自醫療保險津貼計劃最初實施的日期起的有關津貼。  

徵詢意見  

8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一八年二月  




